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2018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及《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作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18 年对外担保

情况作出如下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2018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阳新鹏富矿业有限公司为补

充流动资金，拟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申请人民币贷款4,000万元。

公司为其提供最高限额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不超过4,800

万元，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2018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实际发生金额为4,800万元。 

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贺州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为推进项目建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桃源支行申请人民币贷

款17,000万元，公司拟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6年。2018

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实际发生金额为17,000万元。 

2018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

公司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为推进项目建设，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泗洪支

行申请贷款14,000万元，公司拟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1年。2018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实际发生金额为14,000万元。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309,000万元，期限为自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2018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

案。 

2018年7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阳新鹏富矿业有限公司贷款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

司阳新鹏富矿业有限公司拟向湖北阳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池支行申

请续贷，贷款金额4,00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对该笔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4,4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到期届满日

起两年。2018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实际发生金额为3,900万元。 

2018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邵阳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为推进项目建设，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申请人民币贷款

8,000万元，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公司控股

子公司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于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人民币贷款3,000万元，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8

年度上述担保事项已实施,其中对邵阳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

金额为8,000万元；对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3,000万元。 

2018年8月30日，公司披露《高能环境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于经营需要，拟向万丰银行申请人

民币贷款46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不超过46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贷款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贷款业务的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该担保事项在上述《关于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范围内，2018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实际发生金额为460

万元。 

2018年9月19日，公司披露《高能环境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拟向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西支行申请续贷，贷款金额3,30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拟在其债务

发生期间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3,300万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同时，拟向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办理贷款融资业务2,500万元，公司拟在其债务发生

期间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期间为自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该担保事项在上述《关

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范围内，2018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实际发

生金额为5,800万元。 

2018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闻喜高能环境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由于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申请人民币贷

款1,200万元，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保证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8年度此担保事

项已实施,实际发生金额为1,200万元。 

2018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靖远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8，000万元。公司及靖远

宏达其他股东宋建强及其配偶、谭承锋及其配偶拟在其债务发生期间共同为该笔

贷款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8,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

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8年度此担保事项已实施,

实际发生金额为8,800万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0,260万元，

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7.29%。 

三、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有

关规定，控制了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违规担保事项，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